
垫江县民政局电子来文
垫江民政〔2023〕23 号

垫江县民政局
关于印发《2023 年垫江县乡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社区（村）养老服务站（点）运营管理考核细则》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为贯彻落实《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垫江县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全覆盖实施方案的通知》（垫府办发〔2020〕8 号）

和《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垫江县农村养老服务全覆盖

实施方案的通知》（垫江府办〔2021〕13号）等文件精神，全力

做好 2023 年乡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村）养老服务

站（点）社会化运营管理工作，县民政局研究制定了《2023 年

垫江县乡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村）养老服务站（点）

运营管理考核细则》，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组织

实施。

垫江县民政局

2023 年 4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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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垫江县乡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社区（村）养老服务站（点）运营管理

考核细则

一、考核对象

垫江县范围内经县民政部门和所在乡镇（街道）认定的养老

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和社区（村）养老服务站（点）（以

下简称站点）。

二、考核时间

考核工作于 11月初启动，11月底结束，对中心、站点当年

的运营情况进行实地和书面考核。

三、考核方式

运营机构对运营中心、站点自查，乡镇（街道）社事办复核，

县民政局或第三方机构实地核查，最终确定考核结果。具体程序

为：

（一）中心、站点自查。运营中心、站点根据运营要求对运

营情况进行自查，提交运营补贴申请表（附件 1）、考核表（附

件 2、3、4）至属地乡镇（街道）。

（二）乡镇（街道）复核。属地乡镇（街道）结合辖区内中

心、站点运营工作实际，对中心、站点自查情况进行复核评分，

并将相关资料报送县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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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地核查。县民政局或第三方机构对中心、站点运营

情况进行实地评估，形成最终考评得分并公布。对考评得分有异

议的可申请再次实地核查。

四、考核权重

乡镇（街道）复核分数占总分数的 30%，县民政局或第三方

机构核查得分占总分数的 70%。

五、考核等次

考核总分为 100 分。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较好、合格、

不合格五个等级。考核得分 90 分—100 分为优秀，80 分—89.9

分为良好，70分—79.9 分为较好，60 分—69.9 分合格，60分以

下为不合格。

六、结果运用

将各乡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村）养老服务站（点）

运营考核结果作为运营补贴发放的依据，同时纳入对乡镇（街道）

的民政工作年度考核内容。

（一）养老服务中心。考核结果为优秀的给予街道 15 万元/

年、乡镇 10 万元/年的运营补贴；良好的给予街道 12 万元/年、

乡镇 8 万元/年的运营补贴；较好的给予街道 10 万元/年、乡镇 6

万元/年的运营补贴；合格的给予街道 7 万元/年、乡镇 5 万元/

年的运营补贴；不合格则不予发放运营补贴并责令整改。

（二）社区养老服务站。考核结果为优秀的乡镇（街道）养

老服务站给予 3 万元/年的运营补贴；良好的给予 2.5 万元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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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较好的给予 2 万元/年的运营补贴；合格的给予 1.5 万元/

年的运营补贴；不合格则不予发放运营补贴并责令整改。

（三）村级互助养老点。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的给予 0.3

万元/年运营补贴，不合格则不予发放运营补贴并责令整改。

（四）由重庆宏善养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的养老服务中心，

经考核后，总的运营经费 70%拨付该公司，作为公司的运营经费，

30%拨付属地镇街，作为指导督促检查等工作经费；养老服务站

（点）运营经费拨付给运营公司，由公司按协议支付社区（村）

房租、水、电、气及管理等费用。由镇街购买的其他具有养老服

务资质的第三方公司或机构运营的养老服务中心和站（点），经

考核后，运营经费拨付该镇街，由镇街拨付至第三方公司或机构。

七、工作要求

本考核细则适用当年考核评估，由县民政局负责解释。各乡

镇（街道）要进一步压实责任，规范管理运营补助资金，督促、

指导中心、站点不断提升运营质效，充分发挥中心、站、点在居

家和社区养老及独居老人关爱行动等养老服务中的重要作用，促

进全县养老事业健康发展。

附件：1.垫江县乡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村）养

老服务站（点）运营补贴申请表

2.垫江县乡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管理考核表

3.垫江县社区养老服务站运营管理考核表

4.垫江县乡镇互助养老点运营管理考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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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垫江县乡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村）养老服务站（点）

运营补贴申请表

中心（站点）名称 地 址

所属乡镇（街道） 运营机构名称

建筑面积（㎡） 床位数（张）

负责人及联系电话 本年度运营月数

申请补贴金额

（万元）

实发补贴金额

（万元）

乡镇（街道）

考评得分（30%）

县民政局或第

三方评估得分

（70%）

总考评

得分

乡镇（街道）意见：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民政局意见：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该申请表一式三份。运营机构、所在乡镇街、县民政局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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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垫江县乡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管理考核表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运营方

自评

乡镇（街道）

核查

县民政局

或第三方

机构评估

1.功能布局
（5 分）

1.1 设置生活照料区、托养护理区、文化教育区、休闲娱乐区、健康管理区等八大功能区域，功能区齐全得 2 分，每少 1 个功能区扣 1 分，
少 2 个以上功能区扣 2 分。

1.2 各功能区场地完好，张贴相应标识、悬挂相应制度得 1 分；设施设备齐全，可正常使用得 1 分。

1.3 托养护理区设置日间照料、短托床位不少于 4 张，得 1 分。

2.服务队
伍（10分）

2.1 专职服务队伍
（7 分）

2.1.1 专职服务人员签订协议得 1 分，统一工作着装、佩戴工作牌得 1 分，共计 2 分。

2.1.2 社区居家养老专职服务队伍，人数不少于 3 人，签订协议，每签订 1 人得 1 分，总分 3 分。

2.1.3 托养护理区应配置专职护理人员，护理人员应提供相关培训证明，总分 2 分。

2.2 社工志愿者服
务队伍（1 分）

建立社工、志愿者队伍并提供名单、开展服务得 1 分，其中属于社工的，需提供社工证。

2.3 养老顾问队伍
（2 分）

2.3.1 设置养老顾问点，配备至少 1 名养老顾问，养老顾问人员信息和服务内容上墙得 1 分。

2.3.2 熟知辖区内相关养老服务政策、养老服务设施信息和养老服务项目，做好居家老年人养老服务项目推荐工作和养老政策指导工作得 1 分。

3.制度机制
（7 分）

3.1 中心建立健全服务管理、后勤管理、安全管理、财务管理等规章制度得 4 分，缺1 项扣 1 分。

3.2 建立消防安全责任、疫情防控和意外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并实施相关应急演练得 3 分，有机制无相关应急演练的得 1 分。

4.智能化
建设

（10 分）

4.1 老年人信息管
理（3 分）

中心开展所在乡镇街老年人口基本信息采集工作并进行分类建档，包括采集所在社区老年人口数据，汇总所在街镇老年人口数据，录入智慧
养老服务平台并定期进行补充和更新。老年人类别主要分为普通老年人、高龄老年人（80 岁及以上）、分散供养的特困老年人、低保老年人、
残疾老年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失智老年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中的老年人、留守老年人、空巢或独居老年人等。基本信息包含且不限于
老年人姓名、性别、年龄、家庭住址、子女赡养情况、身体基本情况、兴趣爱好和服务需求等。采集率达 100%得 3 分，采集率达 90%-99%得
2 分，采集率达 80%—89%得 1 分，采集率 80%以下不得分。

4.2 视频监控管理
（3 分）

4.2.1 中心公共活动区域（包括大门、各个功能区及室外活动场地）配齐视频监控设施设备，可正常使用得 2 分。

4.2.2 监控设施设备可观看得 1 分。

4.3 养老服务设施
信息管理（2 分）

及时对智慧养老云平台中所在辖区养老服务设施数量等基本信息进行核实，新增养老服务设施及时进行补充的，得 2 分。

4.4 服务台账管理
（2 分）

依托智慧养老云平台开展上门服务得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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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作
开展

（15 分）

5.1 工作组织（2
分）

制定年度服务工作方案并提前公布活动计划表得 1 分，做好服务记录和信息宣传并定期完成工作总结的得 1 分。

5.2 服务宣传（2
分）

通过宣传单、入户、微信、QQ 等各种方式定期向辖区内老年人宣传设施基本信息和开展活动、服务项目，保证辖区内老年人知晓设施所在位
置和服务功能，充分参与为老活动，营造良好养老氛围，提供宣传资料得 1 分，提供宣传记录得 1 分。

5.3 服务公示（3
分）

服务项目、服务依据、服务流程、服务标准、服务价格、相关工作人员资质等在醒目位置进行公开公示得 3 分，缺一项扣 1 分。

5.4 中心带站运营
（5 分）

中心承接所在辖区社区养老服务站/指导监管所在辖区社区养老服务站运营比例。承接/指导 100%的，得 5 分；承接/指导 99%-80%的，得 3 分；
承接/指导 79%-60%的，得 1 分；承接/指导 60%以下的，不得分。（承接/指导主要查看平时是否指导开展活动、填报智慧养老系统、签订协议
等）

5.5 服务流量
（3 分）

老年人活动月流量达到 100 人次以上的得 3 分；80 人次以上的得 2 分；60 人次以上的得 1 分；60 人次以下的不得分。

6.服务内
容（53 分）

6.1 社区养老服务
（20 分）

6.1.1 节日活动
（4 分）

依托元旦节、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重大节日开展集体老年活动，每开展 1 次得 1 分，最高得
4 分。提供活动图文记录等资料。

6.1.2 老年课堂
（5 分）

开展绘画、书法、棋牌、声乐、舞蹈、手工、健身康复、健康讲座、家庭照护者培训、常用知识普及等课程，每开
设 1 种课程得 1 分，最高得 5 分。提供课程记录等资料。

6.1.3 生活协助服务（5 分）
提供代购、代领、代缴、代办、温情关怀、心理慰藉、法律咨询等服务，每开展 1 项服务得 1 分，最高得5 分。提
供服务记录。

6.1.4康复护理服务（4分）
与周边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等医疗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建立老年人就医绿色通道得 2 分；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健康
监测、康复辅助训练、按摩保健、用药提醒等服务，每开展 1 项服务得 1 分，最高得 2 分。提供服务记录。

6.1.5 健康体检
（2 分）

开展集中体检活动，每开展 1 次体检服务得 1 分，最高得 2 分 。提供服务记录。

6.2 居家养老服务
（23 分）

6.2.1 助餐服务
（6 分）

为各类老年人提供订餐、就餐、送餐便捷服务。开展服务宣传得 2 分，服务月人次在 40 人次及以上得 4 分，30 人
次及以上得 3 分，20 人次及以上得 2 分，10 人次以上得 1 分，无服务人次得 0 分。

6.2.2 助浴服务
（3 分）

采取定点助浴、上门助浴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便捷的助浴服务。开展服务宣传得 2 分，提供服务记录得 1 分。

6.2.3 特殊困难老年人关
爱服务（4 分）

6.2.3.1 建立特殊困难老年人定期关爱制度；提供老年人名单和服务记录得 1 分。

6.2.3.2 重点对分散供养的特困老年人、低保老年人、残疾老年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失智老年人、计划生育特殊
家庭中的老年人、留守老年人、空巢老人等重点老年人定期上门关爱服务得 2 分。

6.2.3.3 每周电话查访得 1 分。

6.2.4 独居老人关爱服务
（10 分）

6.2.4.1 落实专人每月至少上门或电话联系 1-2 次，及时了解或评估独居老人生活情况 、家庭赡养责任落实情况，
并提供服务记录，得 5 分。

6.2.4.2 帮助或协调解决老人实际困难和需求，重点帮扶有安全风险和生活困难的独居老人，并将相关信息及时更新
到独居老人关爱信息系统，完善探访工作记录，得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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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托养服务（10
分）

6.3.1 为本辖区内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短托服务得 2 分。

6.3.2 托养对象主要为本辖区老年人，并提供相应资料得 2 分；因入住辖区外老年人导致本辖区老年人无法享受服务的，每出现 1 人扣 1 分。

6.3.3 做好老年人健康状况评估并提供资料得 2 分。

6.3.4 托养价格进行公示或在乡镇（街道）和民政部门备案的得 2 分。

6.3.5 床位入住率超过 80%时采取轮候制入住，每位老年人连续入住时间不超过 6 个月的得 2 分。

1-6 项总分

7.老年人
满意率

满意率 90%以上不扣分，满意率 80%-90%得 1-6 项考核分值的 90%，满意率 70%-79%得 1-6 项考核分值的 80%，满意率 60%-69%得 1-6 项考核分值 70%，以此类
推。

此项由县民政局或
第三方机构评估实

施

8.一票否
决项

出现以下情况，取
消运营机构资格
并由业务主管部
门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进行行政处
罚。

8.1 抽查中发现公共服务场所未对外开放或被占用导致无法提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且未向县民政部门及所在乡镇（街道）提前报备。
8.2 不接受所在乡镇（街道）及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
8.3 利用场地进行非法集资活动。
8.4 利用场地以“保健”为名开展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8.5 出现歧视、侮辱、诽谤或者虐待、遗弃老年人等行为。
8.6 出现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老年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等行为。
8.7 违反《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重庆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重庆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安全管理十项规定》等法律
法规，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死亡、失火、食物中毒等）。

运营方
自查签
字：

镇街核查签
字：

县民政局
或第三方
评估签
字：

最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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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垫江县社区养老服务站运营管理考核表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运营方

自评

乡镇（街

道）核查

民政局或

第三方机

构评估

1.功能布局

（5 分）

1.1 设置生活照料区、文化教育区、休闲娱乐区、健康管理区等四大功能区域，功能区齐全得 2 分，每少 1 个功能区扣 1 分，少 2

个以上功能区扣 2 分。

1.2 各功能区场地完好，张贴相应标识得 1 分，悬挂相应制度得 1 分；设施设备齐全，可正常使用得 1 分。

2.服务队伍

（10 分）

2.1 专职服务队伍

（4 分）
2.1.1 专职服务人员至少 1 名，签订协议得 2 分，统一工作着装得 1 分，佩戴工作牌得 1 分。

2.2 社工志愿者服

务队

（3 分）

2.2.1 建立社工、志愿者队伍并提供名单得 2 分，其中属于社工的，需提供社工证。由中心带站的，可提供中心社工志愿者服务队名

单。

2.2.2 开展社工、志愿者服务得 1 分。

2.3 养老顾问队伍

（3 分）

2.3.1 设置养老顾问点，配备至少 1 名养老顾问，养老顾问人员信息和服务内容上墙得 1 分。

2.3.2 熟知辖区内相关养老服务政策、养老服务设施信息和养老服务项目得 1 分；做好居家老年人养老服务项目推荐工作和养老政策

指导工作得 1 分。

3.制度机制

（10 分）

3.1 建立健全服务管理、后勤管理、安全管理、财务管理、设施设备管理等规章制度得 5 分，缺 1 项扣 1 分。

3.2 建立安全责任、疫情防控、卫生和意外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并严格遵照实施得 5 分，缺 1 项扣 1 分。

4.工作开展

（20 分）

4.1 工作组织

（5 分）
制定年度服务工作方案并提前公布活动计划表得 2 分，做好服务记录和信息宣传得 1 分，定期进行工作总结得 2 分。

4.2 服务宣传

（5 分）

通过宣传单、入户、微信、QQ 等各种方式定期向辖区内老年人宣传设施基本信息和开展活动、服务项目，保证辖区内老年人知晓设

施所在位置和服务功能，充分参与为老活动，营造良好养老氛围，提供宣传资料得 3 分，提供宣传记录得 2 分。

4.3 服务公示

（5 分）
服务项目、服务依据、服务流程、服务标准、服务价格、相关工作人员资质并在醒目位置进行公开公示得 5 分，缺 1 项扣 1 分。

4.4 服务流量

（5 分）

老年人活动月流量达到 80 人次以上的得 5 分；60 人次的得 4 分；40 人次的得 3 分；20 人次以上的得 2 分，10 人次以上的得 1 分，

10 人次以下的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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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服务内容

（55 分）

5.1 社区养老服务

（40 分）

5.1.1 节日活动（8 分）
依托元旦节、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重大节日开展集体老年活动，每开展 1 次得 2 分。提

供活动图文记录等资料。

5.1.2 老年课堂（8 分）
开展绘画、书法、棋牌、声乐、舞蹈、手工、健身康复、健康讲座、家庭照护者培训、常用知识普及等课程，

每开设 1 种课程得 2 分。提供课程记录等资料。

5.1.3 生活协助服务

（6 分）

提供代购、代领、代缴、代办、温情关怀、心理慰藉、法律咨询等服务，每开展 1 项服务得 2 分。提供服务记

录。

5.1.4 康复护理服务

（6 分）

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健康监测、康复辅助训练、按摩保健、用药提醒等服务，每开展 1 项服务得 2 分。提供

服务记录。

5.1.5 健康体检（6 分）开展集中体检活动，每开展 1 次体检服务得 2 分。提供服务记录。

5.1.6 其他社区养老服

务（6 分）
养老服务站开展除上述社区养老服务之外的，提供宣传资料和服务记录，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得分。

5.2 居家养老服务

（15 分）

5.2.1 特殊困难老年人

关爱服务

（5 分）

重点对分散供养的特困老年人、低保老年人、残疾老年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失智老年人、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中的老年人、留守老年人、空巢老年人等重点老年人定期上门关爱得 3 分。每周电话查访得 2 分。

5.2.2 独居老人关爱服

务（10 分）

5.2.2.1 落实专人每月至少上门或电话联系 1-2 次，及时了解或评估独居老人生活情况 、家庭赡养责任落实情

况，并提供服务记录，得 5 分。

5.2.2.2 帮助或协调解决老人实际困难和需求，重点帮扶有安全风险和生活困难的独居老人，并将相关信息及时

更新到独居老人关爱信息系统，完善探访工作记录，得 5 分。

1-5 项总分

6.老年人满

意率

满意率 90%以上不扣分，满意率 80%-90%得 1-5 项考核分值的 90%，满意率 70%-79%得 1-5 项考核分值的 80%，满意率 60%-69%得 1-5 项考核分值 70%，

以此类推。

此项由第三方评估

实施

7.一票否决
项

出现以下情况，不
予发放运营补贴
资金、取消运营机
构资格并由业务
主管部门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进行
行政处罚。

7.1 抽查中发现公共服务场所未对外开放或被占用导致无法提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且未向区民政部门及所在乡镇（街道）提前报备。
7.2 不接受所在乡镇（街道）及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
7.3 利用场地进行非法集资活动。
7.4 利用场地以“保健”为名开展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7.5 出现歧视、侮辱、诽谤或者虐待、遗弃老年人等行为。
7.6 出现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老年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等行为。
7.7 违反《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重庆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重庆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安全管理十项规定》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死亡、失火、食物中毒等）。

运营方自
查签字：

镇街核查签
字：

县民政局
或第三方
机构评估
签字：

最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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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垫江县乡镇互助养老点运营管理考核表
1.功能布局
（15 分）

各功能区场地完好，张贴相应标识，悬挂相应制度，得 5 分；设施设备齐全，可正常使用，得 5 分；环境干净整洁
得 5 分。

2.服务队伍
（10 分）

2.1.购买专兼职服务人员并签订协议得 2 分，统一工作着装得 1 分，佩戴工作牌得 1 分。

2.2 熟知辖区内相关养老服务政策、养老服务设施信息和养老服务项目得 3 分；做好居家老年人养老服务项目推荐
工作和养老政策指导工作得 3 分。

3.工作开展
（20 分）

3.1 工作组织（5 分）
制定年度服务工作方案并提前公布活动计划表得 2 分，做好服务记录和信息宣传得 1 分，定期进行工作总结得 2
分。

3.2 服务宣传（5 分）
通过宣传单、入户、微信、QQ 等各种方式定期向辖区内老年人宣传设施基本信息和开展活动、服务项目，保证辖
区内老年人知晓设施所在位置和服务功能，充分参与为老活动，营造良好养老氛围，提供宣传资料得 3 分，提供宣
传记录得 2 分。

3.3 服务公示（5 分）
服务项目、服务依据、服务流程、服务标准、服务价格、相关工作人员资质并在醒目位置进行公开公示得 5 分，缺
1 项扣 1 分。

3.4 服务流量（5 分）
老年人活动月流量达到 40 人次以上的得 5 分；30 人次以上的得 4 分；20 人次以上的得 3 分；20 人次以下得 2 分，
无服务流量不得分。

4.服务内容
（55 分）

4.1.1 节日活动（8 分）
依托元旦节、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重大节日开展集体老年活动，每开展 1 次得 2 分。提供
活动图文记录等资料。

4.1.2 老年课堂（8 分）
开展绘画、书法、棋牌、声乐、舞蹈、手工、健身康复、健康讲座、家庭照护者培训、常用知识普及等课程，每开
设 1 种课程得 2 分。提供课程记录等资料。

4.1.3 生活协助服务（6 分） 提供代购、代领、代缴、代办、温情关怀、心理慰藉、法律咨询等服务，每开展 1 项服务得 2 分。提供服务记录。

4.1.4 康复护理服务（6 分）
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健康监测、康复辅助训练、按摩保健、用药提醒等服务，每开展 1 项服务得 2 分。提供服
务记录。

4.1.5 健康体检（6 分） 开展集中体检活动，每开展 1 次体检服务得 2 分。提供服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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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特殊困难老年人关爱
服务（5 分）

重点对分散供养的特困老年人、低保老年人、残疾老年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失智老年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中
的老年人、留守老年人、空巢或独居老年人等重点老年人定期上门关爱得 3 分。每周电话查访得 2 分。

4.1.7 独居老人关爱服务
（10 分）

4.1.7.1 落实专人每月至少上门或电话联系 1-2 次，及时了解或评估独居老人生活情况 、家庭赡养责任落实情况，
并提供服务记录，得 5 分。

4.1.7.2 帮助或协调解决老人实际困难和需求，重点帮扶有安全风险和生活困难的独居老人，并将相关信息及时更
新到独居老人关爱信息系统，完善探访工作记录，得 5 分。

4.1.8 其他互助养老服务（6
分）

互助养老点开展除上述养老服务之外的，提供宣传资料和服务记录，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得分。

1-4 项总分

5.老年人满
意率

满意率 90%以上不扣分，满意率 80%-90%得 1-4 项考核分值的 90%，满意率 70%-79%得 1-4 项考核分值的 80%，满意率 60%-69%得 1-4 项考核分值
70%，以此类推。

此项由第三方评估实施

6.一票否决

项

出现以下情况，不予发放运营补

贴资金、取消运营机构资格并由

业务主管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进行行政处罚。

6.1 抽查中发现公共服务场所未对外开放或被占用导致无法提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且未向区民政部门及所在乡镇

（街道）提前报备。

6.2 不接受所在乡镇（街道）及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

6.3 利用场地进行非法集资活动。

6.4 利用场地以“保健”为名开展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6.5 出现歧视、侮辱、诽谤或者虐待、遗弃老年人等行为。

6.6 出现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老年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等行为。

6.7 违反《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重庆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重庆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社会福利机构消防

安全管理十项规定》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死亡、失火、食物中毒等）。

运营方自查

签字：

镇街核查签

字：

县民政局或

第三方机构

评估签字：

最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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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民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19 日印发


	（四）由重庆宏善养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的养老服务中心，经考核后，总的运营经费70%拨付该公司，作为公司

